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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教学单位：
为规范本科生学业导师管理，切实落实本科生学业导师制工作成效， 根据《蚌埠学院大学生成长与发展导师制实施办法》（院党字[2017]149号）相关规定，决定开展2018-2019学年度学业导师考核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考核对象
各教学单位2018-2019学年度聘任的学业导师。
二、考核时间范围
2018-2019学年
三、考核内容
以每10位学生为1个指导单元，学业导师工作考核内容与标准具体如下：
1.制定学期导师工作计划；帮助学生制定学业规划，帮助学生尽快适应大学的学习和生活；指导学生制定本学期的学习与综合素质发展计划；学期末按时提交学期的工作总结书面材料；每学期末，要指导学生制订假期学习、发展计划。
2.建立学生学业档案，利用微信群、QQ群等平台，方便大学生成长与发展导师间的交流。通过电话、邮件、短信、聊天工具等加强学生学习的过程指导。
3.指导工作采取定期进行。每周组织见面指导1次（导师提供见面指导的固定时间，固定地点），每学期19次。导师每次指导后须在学生学业指导记录簿上记载（手写，不得学生代写或打印，不少于200字/次）。
4.每学期参与学生所在班级学风建设主题班会1次，并作记录。
5.每学期与学生的主要任课教师有效沟通交流不少于2次，了解所带学生的出勤及学习情况，并作相关记录。
6.每学期深入学生所在课堂听课不少于6次，并作好相关听课记录。
四、考核程序
1.学业导师填写《2018-2019学年度蚌埠学院学业导师考核表》（附件1），对照导师工作职责及量化工作标准进行工作总结和自我测评。
2.各教学单位组织对本单位所属学业导师进行综合考核。按照导师本人自评得分（10%）、辅导员测评得分（20%）、学生测评得分（40%）、教学单位考核小组测评得分（30%）的成绩组成及权重计算每位学业导师的综合测评分，确定考核等次，并公示。
3.根据公示无异议的考核结果，填写《2018-2019学年度学业导师考核结果汇总表》（附件2）报教务处审核。
4.各教学单位组织开展教学单位考核小组测评、辅导员测评及学生测评的考核用表可参考《2018-2019学年学业导师考核打分表（参考）》（附件3）进行修改完善。
5.考核等次
导师考核结果分优秀、合格、不合格三级，综合考核分低于60分（不含）为“不合格”，90分及以上为“优秀”，其余为“合格”。原则上优秀等次比例不高于20%。
五、时间安排
1.9月11日-9月18日：个人自评
学业导师填写《2018-2019学年度学业导师考核表》（附件1），提交工作总结及考核支撑材料。
2.9月19日-9月30日：单位综合考核
各教学单位组织对学业导师聘期内的表现进行综合考核评价，包括本人自评、辅导员测评、学生测评、教学单位考核小组考核等。 
3.10月7日-10月14日：考核结果公示与上报
根据综合测评得分形成最终考核结果，在本单位公示无异议后，填报《2018-2019学年度学业导师考核结果汇总表》（附件2）于9月27日前报教务处审核。
4.10月18日前：学校审核与结果公布
学校组织有关部门对各单位考核结果予以审核，学校公布全校各教学单位2018-2019学年度学业导师考核最终结果。
六、工作要求
1.高度重视，认真组织。各教学单位要成立由本单位党政主要领导牵头负责的学业导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具体负责根据学校相关文件要求，认真组织和落实本单位学业导师的年度考核工作。
2.程序规范，考核严格。各教学单位要根据学校统一安排，制定本单位考核工作计划，规范考核工作程序，秉承公平公正、客观真实、实事求是的原则，切实保证考核工作的严肃性。
3.及时反馈，注重成效。各教学单位要加强与学业导师的沟通，及时、全面通报和反馈本单位学业导师考核工作情况和考核结果。积极选树和宣传优秀典型，通过考评调动广大学业导师工作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附件: 
1.2018-2019学年度蚌埠学院学业导师考核表
2.2018-2019学年度学业导师考核结果汇总表
3. 2018-2019学年学业导师考核打分表（参考）








教务处
2019年9月10日
附件1
2018-2019学年度蚌埠学院学业导师考核表             
	姓   名
	
	性   别
	
	职称/学历
	

	政治面貌
	
	指导人数
	
	受聘教学单位
	

	学业导师工作总结
	（篇幅不够可另行加页）















教师签字： 
                                                   年    月    日                                                                                                                  

	教学单位意见

	（由教学单位填写）

□优秀      □合格      □不合格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注：本表格一式二份，教学单位、学业导师各一份。

附件2
2018-2019学年度学业导师考核结果汇总表
填表单位（盖章）：
	序号
	姓名
	性别
	职　称
	指导学生人数
	指导学生组数
	考核得分
	考核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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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bookmark: _GoBack]2018-2019学年学业导师考核                测评打分表（参考）
   （说明：       选填：辅导员测评、学生测评、教学单位考核小组测评等）
	序号
	姓名
	工作计划、工作总结撰写情况
	与指导学生交流情况
	学业指导记录记载情况
	参与学生主题班会情况
	与学生的主要任课教师沟通交流情况
	深入学生所在课堂听课级记录情况
	得分

	　
	　
	　
	　
	　
	　
	　
	　
	

	　
	　
	　
	　
	　
	　
	　
	　
	

	　
	　
	　
	　
	　
	　
	　
	　
	

	　
	　
	　
	　
	　
	　
	　
	　
	

	　
	　
	　
	　
	　
	　
	　
	　
	

	　
	　
	　
	　
	　
	　
	　
	　
	

	　
	　
	　
	　
	　
	　
	　
	　
	


备注：本表供各教学单位开展辅导员测评、学生测评、教学单位考核小组测评时参考使用。表中相关考核栏目及内容可根据各教学单位不同测评类型（辅导员测评、学生测评、教学单位考核小组测评）的实际需要进行增减和修改。 

